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悦达投资拟参投生物质颗粒项目

 为布局氢基绿色能源，推进产业转型，提升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核心竞争力，本公司与中
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化学建投集团”）、江苏大地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地禾公
司”）成立江苏悦达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，以下简称“悦达生物质公司”），注
册资本0.5亿元，本公司认缴出资0.275亿元，持股比例55%，中化学建投集团认缴出资0.2亿元，持股比例40%，大地禾
公司认缴出资0.025亿元，持股比例5%。悦达生物质公司先期投资建设10万吨/年生物质颗粒项目，项目总投资约1亿
元。

 本次设立公司基本情况

 1.公司名称：江苏悦达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

 2.注册地址：江苏盐城

 3.注册资本：0.5亿元

 4.出资方式：货币资金

 5.股东出资比例：本公司持股比例55%，中化学建投集团持股比例40%，大地禾公司持股比例5%。

 6.经营范围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生物质燃料加工；农林牧渔业废
弃物综合利用；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；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；初级农产品收购；木材收购（除依法须经批
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

 甲方：本公司

 乙方：中化学建投集团

 丙方：大地禾公司

 1.投资目标和规模：生物质绿色甲醇一期20万吨项目，需要60万吨秸秆原料，需配套建设45万吨产能的颗粒工厂，
本次先期计划在盐城市滨海县投资建设10万吨/年生物质颗粒示范项目。项目名称为悦达生物质颗粒项目，项目选址
：盐城市滨海县，项目建设内容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生物质燃料加
工；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；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；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；初级农产品收购；木材收
购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 2.合作模式：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投资建设本项目。甲方作为本项目牵头方成立项目公司（暂定为“江苏悦达生物质
科技有限公司”），对项目进行投资运营。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分别持有项目公司55%、40%、5%股权，并按相应的认
缴金额比例履行出资义务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0.5亿元，分期到账，其中：首期0.3亿元于2024年4月30日前实缴，剩
余0.2亿元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实缴。股东大地禾公司按其所持股权同比例先行履行出资义务后，股东本公司、股东中
化学建投集团再分别按照其所持股权比例同时履行出资义务。

 若一方股东未实缴（出资金额0元）且逾期90日后，该股东必须转让全部股权，所有股东需配合完成该股东的股权
转让；若一方股东未按约定足额出资且逾期90日后，其余股东应稀释该股东的股权，使该股东的股权与其所实缴金额
对应的股比一致，所有股东需配合完成该股东的股权转让。

 3.公司治理：项目公司设股东会，由全体股东组成。股东会是项目公司最高权力机构。

 项目公司设董事会，董事会依照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行使职权，享有和承担《公司法》、相关法律法
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。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，其中：甲方提名3人，乙方提名2人，由公司股东会选
举产生。董事任期3年，任期届满，可连选连任。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，董事长为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，由甲方提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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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项目公司设监事会，设监事3名，其中：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各提名1名,由股东会选举产生。监事会主席由乙方提名
，经监事会选举产生。监事任期每届三年，任期届满，可连选连任，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。

 项目公司总经理由甲方提名，并报董事会批准。总经理任期3年，应全职到岗，并与项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向项
目公司董事会负责。项目公司2名副总经理，分别由甲方、乙方提名（根据项目公司发展需要，后期可增加副总经理
若干名）。项目公司财务总监系财务负责人，由乙方提名，由董事会聘任及解聘，并对董事会负责。财务部长由甲方
提名，由项目公司聘任及解聘。

 4.争议解决方式：各方在履行本协议中发生争议的，应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项目公司所在地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除非相关法律和协议另有规定，因诉讼程序而实际支出的一切合理费用（包括但不限
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鉴定费、保全费、保全保险费等）均由败诉方承担，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除各方有争议的事项外，
各方应继续履行其他部分的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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